
南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
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企业：

根据 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雄办

字〔2022〕35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、《2022 年南雄市

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

指南》）的要求，现就 2022 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

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扶持高成长型企业项目，由经济运行股负责申报事项（联

系人：廖长军，联系电话：3825540）；

（二）推动企业提质增效项目，由技改创新股负责申报事项（联

系人：廖敏，联系电话：3832913）；

（三）落实企业上市融资补贴政策项目，由民营经济发展服务

股负责申报事项（联系人：卢其德，联系电话：3832913）；

（四）支持重大工业项目加快投产上规项目，由技改创新股负

责申报事项（联系人：廖敏，联系电话：3832913）；

（五）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，由科技业务股负责申报事



项（联系人：杨立，联系电话：3820205）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企业于 10 月 15 日前上交 2022 年南雄市促进民

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涉及的项目申报材料，逾期将不再受

理。

（二）请各企业认真对照《实施意见》和《申报指南》内容，

组织项目申报材料。同时，企业提交的资料必须要真实，对存在

资料失实和伪造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，将取消企业的申报资格。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依规追究企业责任

附件：1、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雄

办字〔2022〕35 号）

2、2022 年南雄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申报指南

南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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